
融程電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秉持高道德標準，以有效的權責機制，以求

整體企業保持最高水準的公司治理，憑著盡責及誠實的態度經營，以符合公司及股東長遠

利益。本公司深信良好的公司治理，能為業務發展建立穩健的基礎，為市場提供高品質的

產品及服務，亦可提升股東權益。 

 

本公司稽核室及監察人均能確保各項資訊充分通報及內控制度合理執行。高效率的董

事會與即時發布重要之公司相關資訊，均可彰顯公司保障股東利益方面的成績。再者透過

向股東及投資者發布即時資訊，保持高透明度。 

 

有關97年度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如下：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8 次，董事監察人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 

委託出

席次數 

實際 

出(列)席率 
備      註 

董事長 李益仁 8 0 100.00%  

董  事 呂谷清 8 0 100.00%  
董  事 陳宗義 0 7   87.50% 

長期居住國外委託

曾佳幹經常代理 

董  事 葉慶發 8 0 100.00%  
董  事 

中華開發工
銀（股）法人
代表：簡岳佐 

5 0  62.50%  
董  事

（獨立） 
劉善鎮 8 0 100.00%  

董  事
（獨立） 

洪明洲 7 0  87.50%  
監察人 龎有情 8 0 100.00%  
監察人 王煒盛 7 0  87.50%  
監察人 何如祥 6 0  75.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證交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暨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之董事會議決事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見及公司

對獨立董事意見之處理：無此情形。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

以及參與表決情形：無此情形。 

三、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與執行情形評估： 

1.於本公司章程內明確規範董事會開會通知需於七日前通知；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

隨時召集，並得以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 

2.為強化公司治理之運作，本公司人員與監察人按季召開「公司治理會議」，必適時

於董事會中提報。 

3.本公司未設置審計委員會，若董事會有重大決議案（如盈餘分配案、召開股東會案

），則依規定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之。 

 

（二）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最近年度董事會開會 8 次，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列席次數 實際列席率(%) 備註 

監察人 龎有情 8 100.00%  

監察人 王煒盛 7  87.50%  

監察人 何如祥 6  75.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監察人與公司員工及股東之溝通情形： 

．本公司於公司網站上置有投資人專區，在該專區中設有「與監察人溝通管道」

之電子信箱，公司員工及股東均可透過該電子信箱與監察人溝通。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本公司內部稽核主管按季與監察人開會溝通，並報告該季查核結果。 

．本公司會計師分別於 97.08.01 及 98.02.12 就 97 年上半年度財務報表查核及

97 年度財務報表查核，就外勤工作查核結果與監察人報告公司財務狀況。 

二、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見，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

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見之處理：無此情形。 

 

 

 

 

 

 

 



（三）公司治理運作情形及其與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差異情形及原因 

項目 運作情形 
與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差
異情 形 及 原 因 

一、公司股權結構及股東
權益 

（一）公司處理股東建議
或糾紛等問題之方
式  

 
 
（一）本公司為確保股東權益，除建立發

言人制度外，並於總經理室設有專
責人員處理股東建議、疑義或糾紛
事項，惟本公司與股東間關係間關
係和諧，尚未發生糾紛之情事。 

 
 
無。 
 
 
  

（二）公司掌握實際控制
公司之主要股東及
主要股東之最終控
制者名單之情形 

（二）本公司係以每月統計公司主要股東
持股情形之方式加以掌握，執行情
形良好。 

 

無。 
 
  

（三）公司建立與關係企
業風險控管機制及
防火牆之方式 

（三）本公司已明確訂立與關係企業間各
項管理權責並確實持續執行，同時
依內控制度確實評估可能產生之風
險。 

無。 
 

二、董事會之組成及職責 
（一）公司設置獨立董事

之情形 
（二）定期評估簽證會計

師獨立性之情形 

 
 
（一）本公司已設置有二席獨立董事。 
 
（二）原簽證會計師（張日炎會計師）業

已簽證本公司財務報告四年，故於
97.07.10董事會評估會計師之獨
立性時，配合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
所內部組織調整，自將九十七年度
半年度之財務報表簽證工作，變更
由楊明哲、黃瑞展會計師辦理。該
事務所和本公司及董監事均非關
係人，其簽證具有其獨立性。 

 
 
無。 
 
無。 
 

三、建立與利害關係人溝
通管道之情形 

本公司各部門職能分工明確、內控制度
運作落實，與協力廠商、客戶、往來銀
行及投資人等利害關係人關係和諧，已
建立適當、順暢的之管道暢通。 無。 

 

四、資訊公開 
（一）公司架設網站，揭

露財務業務及公司
治理資訊之情形 

 
（一）本公司網站提供投資人相關資訊，

其資料亦隨時更新，執行情形良
好。 

 
無。 

 
 

（二）公司採行其他資訊
揭露之方式（如架
設英文網站、指定
專人負責公司資訊
之蒐集及揭露、落
實發言人制度、法
人說明會過程放置
公司網站等） 

（二）本公司為提升資訊透明度，除指定
專人負責公司資訊之蒐集及揭露
工作外，並設置發言人及代理發言
人各一名，負責對外說明公司之財
務、業務情形，分別由總經理及總
管理處副總經理擔任。 

無。 
 

五、公司設置提名或薪酬
委員會等功能委員會
之運作情形 

本公司目前無設置提名或薪酬委員會
等功能委員會。 

未來將視營運狀
況規模而設置。 



六、公司如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訂有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者，請敘明其運作
與所訂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之差異情形： 

本公司雖未訂定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然對於「上巿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中之
相關公司治理事項，考量公司現況與法令規定，目前採循序漸進方式予以落實，透過
修改相關管理辦法、加強資訊透明度與強化董事會職能等措施，推動公司治理之運作。 

 
七、其他有助於瞭解公司治理運作情形之重要資訊（如員工權益、僱員關懷、投資者關係、

供應商關係、利害關係人之權利、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
量標準之執行情形、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
等）： 

    （一）員工權益：本公司訂有「溝通管理程序」，使員工意見能被重視及有效溝通。 
    （二）僱員關懷：本公司提供員工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及合理的福利措施，除了安定

員工在工作、生活上的保障，營造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外，並在兢
兢業業的良善管理中創造公司的經營績效，再將公司的獲利與員工
分享。 

    （三）投資者關係：本公司於公司網站上設有「投資人專區」，投資人可透過該專區
了解公司相關資訊，且設有股東信箱，做為與公司聯繫方式。 

    （四）供應商關係：本公司制訂「供應商管理辦法」，與供應商間均保持暢通之溝通
管道並秉持誠信原則與其往來。 

    （五）利害關係人之權利：本公司對利害關係人之權利，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並尊
重、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
到侵害時，公司則秉持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六）董事及監察人進修之情形：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已參照「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參考範例」之規定，自選任後
每年至少就法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識進修三小時
以上，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七）風險管理政策及風險衡量標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配合相關法令執行各項政
策，同時設有內部稽核人員，以確
保相關政策的執行，皆符合規定。 

（八）保護消費者或客戶政策之執行情形：本公司對所有客戶均有專責的業務及業務
助理負責服務，以確保及時回覆客戶之需
求。 

（九）公司為董事及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之情形：本公司已於96年股東臨時會通過公
司章程修改案，將為董事與監察人
購買責任保險納入章程規範中，並
已為董事或監察人購買責任保險
以降低並分散董事因違法行為，而
造成公司及股東重大損害之風險。 

 
八、如有公司治理自評報告或委託其他專業機構之公司治理評鑑報告者，應敍明其自評（或

委外評鑑）結果、主要缺失（或建議）事項及改善情形： 
        本公司於97.06.30報名參加中華公司治理協會舉辦之CG6004公司治理制度評
量，97.12.11通過該協會評量委員會之審核，並於97.12.17完成授證，該協會之建議
事項及改善情形如下： 

建議事項 改善情形 
1.監察人或董事與會計師或稽核主管之
溝通宜作成記錄，必要時提報董事會。 

已將監察人或董事與會計師或稽核主管
之溝通作成記錄，並適時提報董事會。 

2.建議在年報揭露法人股東之主要股
東，讓公司股東有充分知悉的權益。 

已於本年報中揭露，請參閱第34頁。 

3.強化貴公司監察人之獨立性。 已與監察人溝通降低其持股比例。 
4.董事會召開應於七日前通知並將會議

相關資料送達董監事。 
已於董事會開會前七日將當次董事會議
相關資料以掛號書面通知各董監事。  



（四）履行社會責任情形：公司對環保、社區參與、社會貢獻、社會服務、社會公益、消
費者權益、人權、安全衛生與其他社會責任活動所採行之制度與措施及履行情形。 

為實現對環境與社會責任的承諾，我們將社會責任融合於營運策略中，包含公
司政策、內部營運管理、各種業務執行及教育訓練規劃等。 

A.公司治理 
高品質的公司治理是確保公司營運維持在最佳狀態，且平衡所有利害

關係者利益的方法，因此也是本公司的首要責任。董事會目前有七席董事
和三位監察人，其中含獨立董事兩席、具獨立職能之監察人一席。為提昇
董事會運作效益，依據「董事會議事辦法」97年度總共召開8次董事會議，
審核企業經營績效和討論重要策略議題，董事會之重要決議亦即時公佈於
公開資訊觀測站；資訊揭露是本公司對投資人服務的重要項目，投入許多
資源，務求符合資訊揭露之完整、即時、公平、透明等原則，並於公司網
站上設有「投資人專區」，投資人可透過該專區了解公司相關資訊，且設
有股東信箱，做為與公司聯繫方式。此外獨立董事及監察人於每季另行召
開公司治理會議，並每年至少兩次與簽證會計師進行會議溝通；另外，在
公司年報方面，我們亦逐年改善其內容與編排。並在97年底通過中華公司
治理協會認證之肯定。 

 
B.環境保護 

經由ISO14001、IECQ QC080000及溫室氣體盤查等系統之建制，堅守對
社會的承諾－「永續發展」，藉以提升企業內部文化、提高工作環境品質、
協助客戶達到利益。本公司針對企業社會角色的定位，抱持將CSR與營運策
略結合，並跨部門進行協調，從而輕鬆地投資必要資金，實現目標的觀點，
且實施公開資訊策略，獲取更多的透明資訊與利害相關者分享，並以資訊
透明度提高關鍵成員和消費者的參與。 

 
C.企業承諾 

自96年起，本公司透過管理作業系統，在製程、物料管理上全面依循
RoHS規範，實施「源流管理」，由採購人員針對供應商提出比照RoHS指令
的規範，要求供應商自行管制、自我檢測、簽署RoHS保證書並予以稽核，
以確保公司使用的物料都能符合相關規範與顧客要求，並於97年透過舉辦
供應商大會向供應商宣導融程電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落實方法。 

 
D.員工關懷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除了基本的工作規則外，也重視員工意見，
希望給予所有員工得以充分發揮其才能的空間。員工可依據「溝通管理程
序」隨時向公司反映個人權益、福利、管理及工作環境方面之意見，反映
的途徑包括部門主管、高階主管及管理部。且管理部透過定期舉辦員工意
見調查，讓員工傳達對於工作環境、薪資福利、工作及管理制度方面之意
見並依此調查報告，做為推動持續改善工作環境的重要參考依據。 

 
E.社會參與 

為凝聚社會互惠、互助的力量，關懷社會弱勢族群的生活，本公司依據
「社會責任計畫參與辦法」以金錢、實物捐贈及勞動服務、教育推廣等方式
積極推動公益活動；此外，並資助家扶中心舉辦「冬日小太陽歡樂家扶日」
活動，藉以引導關懷風氣，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